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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平潭发展 股票代码 0005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茜 陈曦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

大厦 23 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

大厦 23 层 

传真 0591-87383288 0591-87383288 

电话 0591-87871990-116 0591-87871990-100 

电子信箱 lixi@000592.com chenxi@000592.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造林营林、林木产品加工与销售、贸易业务、与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的有关业务。 

（一）造林营林业务： 

营林造林是公司业务经营的上游环节，该业务包括苗木培育、林木种植及林木（苗木）产品的销售，通过“林板一体化”

工程，为下游林产品加工业提供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原材料。公司目前经营林区以杉树、松树为主，资源优质、经营有

序、兼顾生态。在种苗培育方面，公司已实现林业生产苗木的自给自足，并有部分销售，所育苗木具有良种壮苗优势。伴

随“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国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家加大对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的保护，逐步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并实施

天然商品林停伐长效补偿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林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6,113.69 万元，同比减少 249.4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92%。营业成本

5,366.71 万元，较上年同期 182.04 万元增加 3.51%。 

（二）林木产品加工与销售业务： 

林木产品加工与销售是公司的传统业务，主要产品规格为 1-40mm 的中高密度纤维板。纤维板的生产主要以三剩物、

次小薪材等森林废弃物为原料，提高了木材资源的利用率，对解决我国木材资源紧缺、保护生态环境有着重要意义。公司

拥有四条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其中包括 2018 年底建成投产，领先业内水平的 15 万立方米连续压机超薄板生产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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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年产能 18 万立方米迪芬巴赫连续压机中纤板生产线，所生产的中高密度纤维板可广泛应用于家具、木地板建筑、装潢、

工艺制品、电子线路垫板等领域。公司根据四家中纤板生产工厂的地理布局，适时做出调整，使原料供应、市场辐射及产

能消化达到最优配置。 

近几年国内市场正由需求端刺激向供给侧改革的动力转换，新供给引发的需求推动公司在产品结构、加工制造、创新

服务等方面不断提升，加之生态保护与环保政策的影响，技术落后、污染严重、产品质量低劣的中小规模生产商在此环境

的影响下加速淘汰，市场也在优胜劣汰的调整中趋于平稳。公司依托“林板一体化”战略，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差异化

市场，依靠技术创新，走定制化路线，以适应市场需求，并通过加大高附加值特殊板种的销售，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但

受房地产市场、出口市场低迷、化工原料上涨、运费价格上涨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国内纤维板市场逐渐进入饱和状态，

行业竞争加剧。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中高密度纤维板 48.81 万立方米，销售 50.78 万立方米，实现营业收入 75,693.03 万元，同比增加

24.80%，实现毛利 4,679.09 万元。 

（三）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依托公司多年成熟、丰富的林木业经营管理经验、专业的资格团队、充裕的现金流以及团队的服务优势，

公司烟草化肥贸易和木材等贸易业务保持稳健，报告期内，农资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1,310.98 万元，林木等贸易业务共

实现营业收入 10,955.72 万元。 

（四）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的相关业务： 

中福海峡建材城及中福海峡置业项目 

中福广场（海峡建材城）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2.2 万平方米，项目用地 2012G006 号宗地土地用途已于 2018 年变更为居

住、商业、酒店办公用地。中福海峡置业项目，总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项目用地 2014G006 号宗地的土地用途已于 2018

年变更为居住、商业、商务用地。中福广场一期工程 3 号楼商业建筑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已完成单体验收、室内部分装

修、室外配套工程等。中福海峡置业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因恒大地产方存在逾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等违反协议约定的

情形，且多次催告无果，公司作为原告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被告对应的资产，积极主张公司权利。 

关于公司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进展情况：2023 年 8 月，关于公司诉恒大地产福州公司中福建材城股权转让纠纷

案，法院终审判决恒大地产福州公司限期向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利息、逾期利息等，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2023

年 7 月，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中福置业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中福置业偿还公司借款本金

34,705 万元及逾期利息，并支付律师费，同时驳回公司要求恒大地产福州公司代中福置业清偿 1.04 亿元借款及利息等的诉

讼请求，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已提起上诉，目前二审尚未开庭。2023 年 8 月，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恒大地产集团福

州有限公司、福清金碧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中福建材城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恒大地产

福州公司与其所属子公司福清金碧置业有限公司，向中福建材城返还违规收取的购房款 75,449,528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等，

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2023 年 11 月，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恒大地产福州公司与其所属六家子公司、第三人中福置业

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恒大地产福州公司与其所属六家子公司向中福置业返还违规收取的

房屋预售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等，案件判决已生效，现申请执行阶段，法院正在审核中。 

因受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及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影响，中福建材城陆续出现债务逾期、债权人提起诉讼以及固定资产减

值等情形，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1 月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作为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中福建材城

进行破产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的事项。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福建材城破产重整事项仍处于材料审核阶段，尚待

法院裁定受理。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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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4,125,422,172.03 4,105,662,461.31 4,105,905,247.97 0.48% 4,156,948,905.71 4,156,973,800.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59,809,586.79 2,367,662,405.54 2,367,650,788.14 -13.00% 2,597,449,124.06 2,597,475,301.12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233,161,878.86 1,175,005,282.89 1,175,005,282.89 4.95% 1,606,512,561.73 1,606,512,561.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7,841,201.35 -229,493,251.04 -229,531,045.50 -34.12% -387,281,673.97 -387,255,496.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8,568,428.41 -140,055,426.86 -140,093,221.32 -91.71% -383,499,874.44 -383,473,697.3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4,785,719.98 137,217,514.88 137,217,514.88 -9.06% -31,074,741.93 -31,074,741.9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94 -0.1188 -0.1188 -34.18% -0.2005 -0.200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94 -0.1188 -0.1188 -34.18% -0.2005 -0.200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91% -9.24% -9.25% -4.66% -13.88% -13.8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

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

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对于在首次施行上述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本解释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上述交易，企业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

表项目。上述会计处理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对租赁业务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解释第 16 号的规定进行调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0,151,029.31 326,560,503.54 303,456,503.92 342,993,84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1,705.47 13,535,189.50 9,777,760.36 -328,082,44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558,054.20 11,843,667.92 4,576,697.60 -280,430,739.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642,986.62 27,987,267.88 29,219,908.07 -17,064,442.5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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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5,5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0,6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山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3% 330,974,823 0 质押 119,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5% 16,384,005 0 不适用 0 

廖晔 境内自然人 0.54% 10,339,700 0 不适用 0 

王晖 境内自然人 0.35% 6,806,000 0 不适用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5,889,522 0 不适用 0 

郑敏佳 境内自然人 0.25% 4,912,300 0 不适用 0 

沈闻明 境内自然人 0.24% 4,550,000 0 不适用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2% 4,256,700 0 不适用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2% 4,226,900 0 不适用 0 

蒋炳泉 境内自然人 0.20% 3,955,2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廖晔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0,134,000 股；公司股东王晖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6,806,000 股；公司股东蒋炳泉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3,902,000 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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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主营业务分析 

2023 年，公司面对国内外愈趋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坚持贯彻稳步提升传统主营业务、整合优化产业结构、开拓发展

新增长点的经营方针，保持公司传统主业林木业务的稳健经营，通过强化内部管理、调整产品结构、技术改进和创新、积

极争取各项财政和税收补贴等措施，挖掘经营潜力，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整合公司资源，收缩调整处置非主营项目，集中

精力发展主业；不断在产业链上下游探索创新，与科研专家、优秀团队合作，投资布局有利于长远发展的项目，致力于推

动公司持续高质量发展。 

202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316.1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815.66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30,784.12 万元，同比增加亏损 7,831.02 万元。。公司保持传统主业林木业务的稳健经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房地产调控

政策、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等影响，公司计提了地产项目延迟竣工违约金，同时受市场持续下行及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影响，

为此，公司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 号》的规定，对与恒大合作的地产项目子公司的债权进行了会计处理，

确认了超额亏损，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7 亿元，综上主要因素减少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中福海峡建材城及中福海峡置业项目 

中福广场（海峡建材城）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2.2 万平方米，项目用地 2012G006 号宗地土地用途已于 2018 年变更为居

住、商业、酒店办公用地。中福海峡置业项目，总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项目用地 2014G006 号宗地的土地用途已于 2018

年变更为居住、商业、商务用地。中福广场一期工程 3 号楼商业建筑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已完成单体验收、室内部分装

修、室外配套工程等。中福海峡置业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因恒大地产方存在逾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等违反协议约定的

情形，且多次催告无果，公司作为原告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被告对应的资产，积极主张公司权利。 

关于公司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进展情况：2023 年 8 月，关于公司诉恒大地产福州公司中福建材城股权转让纠纷

案，法院终审判决恒大地产福州公司限期向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利息、逾期利息等，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2023

年 7 月，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中福置业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中福置业偿还公司借款本金

34,705 万元及逾期利息，并支付律师费，同时驳回公司要求恒大地产福州公司代中福置业清偿 1.04 亿元借款及利息等的诉

讼请求，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已提起上诉，目前二审尚未开庭。2023 年 8 月，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恒大地产集团福

州有限公司、福清金碧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中福建材城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恒大地产

福州公司与其所属子公司福清金碧置业有限公司，向中福建材城返还违规收取的购房款 75,449,528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等，

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2023 年 11 月，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恒大地产福州公司与其所属六家子公司、第三人中福置业

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恒大地产福州公司与其所属六家子公司向中福置业返还违规收取的

房屋预售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等，案件判决已生效，现申请执行阶段，法院正在审核中。 

因受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及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影响，中福建材城陆续出现债务逾期、债权人提起诉讼以及固定资产减

值等情形，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1 月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作为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中福建材城

进行破产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的事项。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福建材城破产重整事项仍处于材料审核阶段，尚待

法院裁定受理。 

达成生物项目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达成生物的全部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达成生

物的 100%股权，达成生物原实际控制人贾敏对达成生物 2019 年—2021 年度的净利润作出承诺。2020 年 4 月，经审计达成

生物 2019 年度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金额，贾敏根据协议约定进行了补偿，履行了达成生物 2019 年度的业绩补偿义务。

2021 年 4 月，公司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贾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变更业绩承诺：达成

生物 2021-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合计不低于 5,250 万元，如承诺期届满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贾敏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

偿。 

2021 年 6 月，为促进南通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提质增效，新开街道办事处组织对达成生物位于南通市开发区新

兴路 2 号的土地及建筑物等进行搬迁，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达成生物就搬迁补偿事宜签订《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非住

宅房屋搬迁补偿合同》，拆迁总价款合计 7,931.53 万元，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收到上述全部拆迁补偿款。2023 年 6 月，

综合考虑子公司项目发展需要以及政府投资优惠政策等情况，达成生物与连江县相关政府部门签订项目投资合同，新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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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物全资子公司福建中福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连江县可门经济开发区投建新厂。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已完成立

项申请并取得建设用地土地证，处于厂房设计及环境评估等事项推进阶段。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报告，达成生物 2021-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合计为-50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 5,300 万

元，业绩承诺未能完成，公司已通过发送律师函等措施对达成生物原实际控制人进行催款要求其补偿业绩承诺，以保障公

司权益。 

勐腊县橡胶林、菌草综合开发项目 

为做大做强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驱动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召开董事会，审

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福（云南）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勐腊县人民政府签署《勐腊县橡胶林、菌草综合开发项目

合作协议》，投资建设“勐腊县橡胶林、菌草综合开发项目”，实施开展菌草种植和林草加工产业，项目投资总额预计 5.33

亿元人民币。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已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处于

生产线设备采购等事项推进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和其他重大事项详见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刘平山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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